附件：

公物仓创新试点单位名单

一、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层面（10个）

公物仓应用功能拓展创新试点单位：农业农村部、教育部（清华大学、河海大学）、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、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（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）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。
公物仓信息平台建设创新试点单位：新华通讯社、国家移民管理局（江苏边检总站、浙江边检总站、厦门边检总站）。
公物仓运行机制优化创新试点单位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二、地方机关事务管理局层面（32个）

公物仓应用功能拓展创新试点单位：秦皇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太原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南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济宁市机关事务中心、洛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湘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黔东南州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公物仓信息平台建设创新试点单位：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重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公物仓运行机制优化创新试点单位：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安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安徽省财政厅、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来宾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来宾市财政局、玉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咸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青海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公物仓集中统一管理创新试点单位：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德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。
公物仓全域推进创新试点单位：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杭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